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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
铁岭大禾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

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
铁岭大禾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，债权本金
14415.72万元，利息9113.99万元，债权本息合计23529.71
万元（利息结算至2019年10月20日）。债务人所在地：辽
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辽海屯。债权担保措施为抵押
保证，抵押物系抵押人钱本海、孙宏共有位于铁岭市银州
区柴河街道北市路23号龙首市场3-2的商服用房8047.78
平方米及抵押人钱本海名下位于铁岭市银州区柴河街3
委的出让性质商业服务业用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4265平
方米，保证人沈阳市金鑫盛博商贸有限公司、徐元和、齐
云、张明明、罗开倩。诉讼情况：执行中。

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（http:
//www.gwamcc.com）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。

处置方式：单户公开挂牌转让。
交易对象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支付能力的法人、

组织或自然人（国家公务员、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政法
干警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
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、会计师、评估师等中介
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

人，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
员、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
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）。

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：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年内
有效。

交易条件：一次性付款或双方约定的其他付款方式。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

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，以及有关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
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。

以上信息仅供参考，最终以借据、合同、法院判决等有
关法律资料及抵债设备实际情况为准。

受理公示事项
联系人：陈女士
联系电话：0411-83698292
传真：0411-83679009
通信地址：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
邮政编码：116011
受理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联系人：岳女士
联系电话：0411-83670660

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
大连美明外延片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

一、债权资产情况
1.资产名称：大连美明外延片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资产
2.所在地：辽宁省大连市
3.资产总额：截至2018年10月8日（债权申报日），债

权本金为39952000.00元，利息18197119.99元（含孳生息
等），本息合计58149119.99元。

4.担保情况：（1）抵押物为大连美明外延片科技有限
公司以其自有的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光产业园（董家
沟）在建工程 1 处，面积 16794.6 平方米；工业出让用地 1
处，面积87381平方米；（2）路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
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5.诉讼情况：债权已诉讼，本次执行终结。目前，大连
美明外延片科技有限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。

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（http:
//www.gwamcc.com）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。

二、处置方式
单户处置。债权不限于拍卖、挂牌、协议转让等方式

对外公开转让。
三、交易对象
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支付能力的法人、组织或自

然人（国家公务员、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政法干警、金
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

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、会计师、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
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，以及与
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、国有企
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
关系的人员除外）。

四、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
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半年内有效。
五、交易条件
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

资产相关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议，以及有关排斥、阻挠的
书面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
举报。

以上债权资产信息仅供参考，实际应以借款借据或借
款合同的约定或相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为准。

受理公示事项
联系人：陈女士 联系电话：0411-83698292
传真：0411-83679009
通信地址：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
邮政编码：116011
受理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联系人：岳女士
联系电话：0411-83670660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
公开竞争性处置不良资产公告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

方”）拟以公开竞价方式，公开处置沈阳灏地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

户债权资产（资产编号：COAMC-LNSYHDY-2019，以下称为

“标的资产”）。

截至2019年9月30日，标的资产债权本息合计1196.33万元，其

中本金897.15万元，接收利息155.24万元，孳生利息143.94万元。该

债权由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、胡大伟、张德云提供保证担保。

特别提示：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。就标的资产项下

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效，以及债务人、担

保人、抵押现状和诉讼情况等，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，东方对

此不作任何保证。

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、在中国境

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

的自然人，并应具备注册资本、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；交易对象不

得为：国家公务员、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政法干警、金融资产管

理公司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、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

律师、会计师、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

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；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

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

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。

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、注册程序、交易时

间表等详情，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://

sales.coamc.com.cn，阅读标的资产的相关处置信息。

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/或异

议。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

相关情况。

标的资产处置交易的联系人如下：

东方联系人：姜先生、刘先生 电话：024-31679785、31659793

邮件地址：jiangjiliang@coamc.com.cn、liutao-dl@coamc.com.cn

联系地址：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51号财富中心A座2101房间

对排斥、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。

举报电话：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10-

66507773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纪检监察部

0411-82566569

监督管理部门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

0411-39617869

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。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

2019年12月2日止。

特此公告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
2019年11月22日

联合拍卖公告
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委托，大连国际商品拍卖

有限公司、大连汇丰拍卖有限公司、辽宁省国资公物拍卖
有限公司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（http://haiguan.jd.com）对
124辆机动车进行网络公开拍卖，现公告如下：

拍卖标的：124辆丰田普瑞维亚小型普通客车（2.4L，
中东规标准型）

展示时间：2019年11月27日—2019年11月29日（每
日上午9时至15时，请提前一天联系拍卖公司预约。）

展示地点：大连大窑湾港汽车码头（大连市保税区通
港路246号）

拍卖时间：2019年12月2日上午8时起分9场拍卖，每
场拍卖会竞价时间为24小时（延时的除外），单台车辆作为
独立标的进行拍卖。每场拍卖会的开始时间详见京东网
络拍卖平台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大连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钟先生
0411-82597400、17896214803
大连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张先生
0411-82867565、13591365606
辽宁省国资公物拍卖有限公司 姜先生
0411-82511322、18642872288

委托方监督电话：0411-87953682
公告时间及媒体：2019年11月22日《大连日报》《大连

晚报》《辽宁日报》《辽沈晚报》、京东网络拍卖平台（http://
haiguan.jd.com）

有意竞买者请提前与拍卖公司联系，参加该次拍卖车
辆的现场公开展示，车辆详情以现场展示为准。

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财物（不涉及海关依法罚
没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）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凡具备完
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，
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（已注册京
东账号的通过实名认证即可），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
保证金，本次拍卖的竞买保证金为每辆车人民币5万元（一
份保证金对应单一固定车辆，因部分标的保证金额较大，
请竞买人先行在开户银行开通网银大额支付功能），具体
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《竞拍须知》及京东网络拍卖平
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（拍卖前必看）的相关准则。

委托方声明：拍卖货物以现状为准，委托方不能保证
拍卖标的的真伪和品质，对其质量等状况不作任何瑕疵担
保，竞买者参与竞拍，即视为对拍卖标的的质量等状况已
有充分了解，认可及遵守《竞拍须知》，并愿承担相关责任
及风险。

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
对海城市万和商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

我公司拟对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收购的海城市万和
商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，累计债权总额 1912.02 万元，其中本金
1500万元，利息412.02万元(截至2019年10月31日)。贷款方式为抵押
和保证，抵押物为第三人海城市东盛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响堂
管理区的三宗商业出让用地，面积合计536.36平方米，以及地上房产三
处商业用房，面积合计3353.10平方米。保证人海城市东盛房屋开发有
限公司、卞大军及张云岚。该债权已涉诉，目前处于司法执行阶段。

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://www.gwamcc.com
处置方式：债权转让、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。
交易对象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支付能力的法人、组织或自然

人（国家公务员、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政法干警、金融资产管理公
司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、
会计师、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
融机构法人，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
员、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
系的人员除外）。

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：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11月22日，有
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。

交易条件：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。
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

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，以及有关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
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。

以上信息仅供参考，最终以借据、合同、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
为准。

受理公示事项
联系人：张女士 联系电话：024-31880327
通信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：110004
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：卢先生
联系电话：024-31880275

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
2019年11月22日

限高通告
因省道岫水线杨房身跨线桥（中心桩号K93+950），2017年10月检测为险桥，

获得政府批准后，在K93+650-K94+180区段（原区段K94+200-K94+300）采取限
高2.9米通行，待取得施工图批复后，才能施工招标，限制通行期限延续至2020年
12月31日，绕行方案如下：

方案一：杨房身—官屯—虎庄—太公堡去往高坎方向；
方案二：博洛堡—柳树—杨家壕去往营口方向。
特此通告

大石桥市公路管理段 大石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
2019年11月21日

注销声明
沈阳市天马医药工程设备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210114242583712E，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，请
各债权人、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，来本公司申报债
权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，公司
将按照法定程序注销，特此声明。

公司住所：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73号4门
联系人：胡晓进
联系电话：024-86100035

沈阳市天马医药工程设备有限公司
2019年11月22日

国道 102 线（421KM+400M）处，
铁路道口大修，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
26日8时—27日17时，届时道路全封
闭施工。车辆绕行路线：

一、沈阳至北京方向
1.由 102线葫芦岛经兴城外环路

八斗路口（426KM+600M）右转→兴
城高速口→京哈高速（G1）；

2.由葫芦岛→兴城外环路→机场
路口（423KM+300M）左转→兴城市
区方向→经南河大桥右转→临河大街
→滨海公路（1211 公里）→滨海公路
→北京方向。

二、北京至沈阳方向
1. 由 102 线 绥 中 → 沙 后 所

（404KM+900M）左转→经沙上线→
沙后所高速口→京哈高速（G1）；

2.由 102线绥中→沙后所→曹庄
七里坡（417KM+100M）右转→滨海
公路→龙兴路→建兴高速引路→建兴
高速（S26）→京哈高速（G1）；

3.由滨海公路→滨海开发区路口
（1223KM+400M）直行→龙兴路→建
兴高速引路→建兴高速（S26）→京哈
高速（G1）。

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！
兴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
中国人民解放军91331部队

2019年11月22日

封路通告

遗失声明
沈阳香雪面粉股

份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

信 用 代 码

912101002434179949）
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

登 记 表 丢 失 ，证 件 编

号 ：01266385，声 明 作

废。

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
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

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

市分公司拥有对恒浦（大连）国际物流有限

公司等13户企业债权，债权合计为29583.57

万元，其中本金 27060.12 万元，利息合计

2378.36万元，代垫费用145.09万元。企业或

资产的所在地为：大连市、鞍山市和丹东市

等地。现拟将上述13户债权资产进行组包

公开处置，处置方式为公开转让等，现予以

公告。

交易条件为：按债权现状交易。要求买

受人信誉好，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

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。

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：中国境内具有

完全民事能力、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

然人，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：国家公务员、

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政法干警、资产公

司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

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、会计师、评估师

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。

本公告有效期为自发布日起20个工作日，

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。

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：李先生

联系电话：0411-83690997

程女士 联系电话：0411-83703865

受理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

话：冯女士，0411-83703891

联系地址：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更新街

51号

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
2019年11月22日


